
立法會十五題︰保護陪審員免被偷錄及偷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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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今日（六月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謝偉俊議員的提

問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報，過去三個月發生四宗涉嫌法庭內偷拍事件。當中三

宗發生於在旺角發生的暴動等罪案審訊期間，而最近一宗發生

於一宗二○一四年佔領旺角行動中藐視法庭的案件審訊期間。

二月二十三日，一名男子用手機向陪審團方向拍照和錄影，並

將照片和錄影片段透過即時通訊軟件傳播。惟該男子刪除照片

和錄影片段後，審理該案件的法官決定不作追究。五月十八日，

在該宗案件的陪審員退席商議期間，司法機構收到附有陪審員

容貌的電郵，並載有「還有很多」的字句。有法律界人士認為，

寄出該電郵的人意圖挑戰法庭公正審理案件。另一方面，據報

一個內地網站載有一篇題為《高院旁聽攻略》及附有多張本地

法庭照片的文章，作者於文章中表示「幸好沒給法官發現偷拍」，

而且透過一個內地互聯網搜尋引擎可搜尋到一篇附有本地法庭



照片、題為《香港高等法院旁聽是一種怎樣的體驗》的文章。

該等文章顯示香港的法院似乎已成為內地旅客的遊覽勝地。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有否評估上述偷錄及偷拍照片行為，是否如傳媒所指，

關乎敏感政治案件，以及該等事件（i）是否涉及有人想發出威

嚇信息，從而左右審訊、（ii）會否令出任陪審員的市民擔心

身份曝光及人身安全，以及（iii）有否衝擊市民對法庭公正審

理案件的信心； 

 

（二）會否嚴肅追究上述偷錄及偷拍照片人士的刑事責任； 

 

（三）是否知悉司法機構有否加強措施，防止再有在法庭內偷

錄及偷拍陪審團的事件，確保他們在沒有顧慮、不受威脅的情

況下，公正地履行責任；及 

 

（四）會否要求內地有關當局（i）正視上述問題，以及（ii）

加強教育內地居民在港時須遵守香港的法律，包括到法庭旁聽

時不可攝錄及拍照的規定？ 



 

答覆： 

 

主席： 

 

  原訟法庭在刑事案件採用陪審團審訊，是刑事司法制度不

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亦是本港普通法傳統中根深蒂固的一環。

《基本法》第 86 條訂明，「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

以保留。」 

 

  終審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李明治及另一人（2001） 4 

HKCFAR 133 （終院刑事上訴 2000 年第 8 號）判案書指出，「陪

審團制度本身的根基，在於可信賴陪審團持正地行事以及有能

力公平地根據證據審訊案件，丟開外在的偏見和遵從法官的指

示行事。」 

 

  任何意圖或有實質風險會對陪審員及司法人員構成不當壓

力以致他們產生偏頗的行為，均絕對不能接受。這些行為，除

了可能對某些案件中的被告人造成不公，更有可能削弱公眾對



陪審團制度和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 

 

  最近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處理一宗涉及在法庭內偷拍的刑

事藐視法庭的案件中，法庭裁決被告人干犯藐視法庭罪。在該

案件的裁決理由中，法庭清楚指出在法庭內進行拍照很可能對

司法公正構成損害或干擾。這是由於在法庭內進行拍照或會擾

亂法律程序或導致程序中斷。再者，拍攝的照片會令陪審員和

證人（包括性侵犯案件的受害者）感到不安及擔心，尤其是當

他們的身份被披露，會引致人身安全等問題。若拍攝的照片被

不當地使用，對司法公正會構成更嚴重的損害。因此，在法庭

進行拍照很可能構成刑事藐視法庭罪。 

 

  根據現行法律，針對在法庭內攝影的行為，大致有兩種處

理方法： 

 

（i）《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第 7 條禁止某些在法

庭內攝影的行為，一經定罪，可判處罰款 2,000 元。 

 

（ii）涉嫌干犯者亦可被控以刑事藐視法庭罪，一經定罪，可



判處罰款及監禁。 

 

  上述最新近一宗在原訟法庭案件審訊中偷拍的事件，原審

法官已循簡易程序就涉案人士的偷拍行為進行刑事藐視法庭的

聆訊，最終裁定干犯者罪名成立並須監禁七日。而就另外一宗

涉及在原訟法庭案件審訊中發生的陪審員被偷拍事件，警方已

經展開調查。律政司會嚴肅跟進事件，在收到警方的調查報告

及調查所得的證據後，會根據《檢控守則》和適用法律考慮是

否就事件進行檢控或展開藐視法庭的交付羈押程序。 

 

  律政司已經就謝偉俊議員的提問徵詢司法機構政務處。該

處就問題第（三）部分的回覆如下： 

 

  「司法機構認為，在所有法庭程序中妥善執行司法工作至

為重要；尤其是在普通法下，屬司法工作重要一環的陪審團制

度。此制度在憲法上受到《基本法》第 86 條保障。出任陪審員

的人士必須不受任何實際的或他們認為存在的干預或壓力所影

響。禁止在法庭內攝影及錄音或錄影是一項重要的保障措施。 

 



  司法機構指出，司法機構一直採取措施以提醒法庭使用者

在法庭內不准攝影。例如，在法庭內及法院大堂張貼清晰的標

示；司法機構人員並會在有需要時提醒法庭使用者有關限制。

一直以來，司法機構亦會在適當情況下將涉及於法院大樓攝影

的案件轉介予律政司及／或警方以採取跟進行動。 

 

  對於近日有人於法院程序進行期間在法庭內攝影的事件，

司法機構表示非常關注，並以嚴肅態度對待。除了採取所需的

跟進行動外，司法機構最近亦已實施以下加強措施： 

 

（i）於法庭程序開始前在法庭內作出公布，提醒法庭使用者有

關禁止攝影的規定。公布以廣東話、英語及普通話作出； 

 

（ii）在法庭內及法院大堂多個更當眼處張貼更多有關禁止攝

影的通告及標示； 

 

（iii）透過司法機構人員因應適當情況以口頭或書面告示的方

式，更全面地提醒法庭使用者有關禁止攝影的規定；以及 

 



（iv）於法庭程序進行期間，在有需要時增派保安人員，以監

察有關情況。 

 

  此外，司法機構正積極考慮發出實務指示，對在有陪審團

參與的法律程序中使用流動電話及其他有攝影或錄音／錄影功

能的器材，作出規管。」 

 

  至於謝偉俊議員所提問題的第（一）、（二）及（四）部

分，律政司回覆如下： 

 

（一）及（二）我們不具體評論個別個案。就上文所提及的有

關陪審員被偷拍事件，警方已經展開調查。律政司相當重視事

件，但為免影響日後的相關跟進工作，律政司不宜作進一步評

論，亦不宜在現階段透露具體詳情。律政司在收到警方的調查

報告及調查所得的證據後，會根據《檢控守則》和適用法律獨

立及專業地考慮是否就事件進行檢控或展開藐視法庭的交付羈

押程序，而涉案人士亦可能因此而被拘捕及懲處。在上文所提

及的最新近一宗在原訟法庭案件審訊中偷拍的案件，原審法官

在判案時強調，法庭必須保護陪審員和證人的隱私及安全，以



免他們受到不必要的干擾。而由於在法庭内拍攝的照片亦有可

能被迅速散播及落入不法分子手中，嚴重影響法庭的司法程序，

故必須對在法庭非法攝影的干犯者判處阻嚇性刑罰。 

 

（四）考慮到司法機構在回覆問題第（三）部分所提及的上述

各項措施，現時已有足夠途徑讓到法庭旁聽人士知悉不可在法

庭內攝影的規定。最新近一宗在原訟法庭案件審訊中偷拍的事

件的判刑亦已向公眾發出明確而且具阻嚇性的信息，法庭絕對

不會姑息在法庭内非法攝影的行為。  

  

完 

2018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 

 


